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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上訴委員會

行政上訴案件2011年第51號

有關

林漢良 上訴人

與

個人資料私隱專員 答辯人

之間

在行政上訴委員會席前的上訴個案

聆訊日期：2012年1月18日

書面裁決理由頒布日期：2012年6月5日

裁決理由書

投訴個人資料外洩

1
. 上訴人曾是一電訊公司（下稱「甲電訊」）的客戶，因不滿

收費與合約不符，拒絕交費，其後更遭「甲電訊」終止提供服務和追

討欠款。數月後，2011年2月至4月間多次收到一間公司（下稱



「乙公司」）來信，告知是受托於「甲電訊」催收欠款，就此，2011

年5月10日向答辯人投訴「甲電訊」在未取得他的同意前，將他的

個人資料披露予「收數公司」。

處理投訴

2
. 收到投訴後，答辯人便展開初步調查，向上訴人和「甲電

訊」索取相關文件及證據。「甲電訊」方面證實曾委托「乙公司」向

上訴人催收欠款，並把他的個人資料給予該公司，以作此用途。

3
. 上訴人在2010年6月6日向「甲電訊」申請有關服務時所簽

的合約內的「客戶聲明」，列明客戶同意「甲電訊」爲收回欠款，可

把客戶個人資料披露及轉移予「甲電訊」的代理。就欠款事宜，「甲

電訊」曾去信通知上訴人。因此「甲電訊」辯說，上訴人應該合理地

得知「甲電訊」會把他的個人資料給予追收欠款公司，以便催收欠

款。

4. 2011年初「甲電訊」已改進了收集客戶個人資料的程序，包

括在服務銷售合約的「客戶聲明」內寫清楚可把客戶的個人資料轉移

給追收欠款一類的公司，以作催繳款項之用，也讓客戶選擇是否同意

該聲明。再者，收到上訴人對有關「乙公司」收數手法不滿的投訴

後，「甲電訊」已指示「乙公司」停止向上訴人催收欠款行動，並得

到「乙公司」確認已刪除有關個人資料。



不立案調查的決定

5. 「甲電訊」當初收集上訴人的個人資料是爲了處理賬戶有關

事宜，包括追收款項。「甲電訊」向「乙公司」提供上訴人的個人資

料，以便追收上訴人所欠的款項。答辯人認爲這個目的與收集個人資

料時的目的是一樣，又或是直接有關的，所以不構成違反H呆障資料

第3原則」的規定。

6
. 答辯人注意到，當初的合約內的「客戶聲明」就有關個人資

料處理方面，雖然說到可以轉移予代理作追收欠款用途，但沒有註明

這些所謂‘代理’會是何種類型的公司。但鑒於2011年初「甲電訊」

已作出上文第4段補救措施，答辯人認爲繼續立案調查，也不能合理

地預計可帶來更滿意的結果。這是因爲立案調查後，真的裁定「甲電

訊」違反了保障資料第3原則的規定，爲免持續或重複再犯，也只可

向「甲電訊」發出執行通知要求採取糾正措施，而這些糾正措施已獲

「甲電訊」採用。此情況下，答辯人行使「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第39 (2) (d)條賦予的酌情權，決定不立案正式調查。

上訴理由

7
. 理由（一）：當「甲電訊」轉移個人資料給「乙公司」時，

沒有獲得上訴人的同意。答辯人說沒有違反法例規定，是維護「甲電

訊」。

8
. 理由（二）：上訴人沒有收到「甲電訊」送遞給他的新版

「客戶聲明」，質問答辯人「甲電訊」是何時給他的。再者，「乙公



司」亂追數時給他本人和家人很大的困擾，在不合理的情況下終止提

供網絡和家居電話服務，使他損失慘重，要求還他一個公道。

裁決

9
. 上訴人在上訴聆訊過程，表現出對「甲電訊」的經營手法極

之不滿，向答辯人投訴，是爲了能取回公道，今次上訴也是出於同一

目的。投訴「甲電訊」對待他不當之處，主要是兩方面。第一，銷售

手法不良以致胡亂收費。第二，在不合理的情況下，終止提供服務，

使他蒙受損失。第三，「乙公司」用不良手法催收款項，使他和家人

精神受到困擾。

10. 「乙公司」究竟有沒有用了所指的催收方法，又這些方法是

否公道和合理，而在催收過程中，是否使上訴人或其家人受傷害，這

等等問題，無論是涉及法律或是事實方面，都不歸答辯人管轄。在這

次投訴，答辯人的職能是檢視有沒有人違反各保障資料原則。這些原

則在收集、保存、使用個人資料等方面都有規定。「乙公司」所以牽

涉入今次投訴，是向「甲電訊」收集了上訴人的個人資料。無可爭

議，「乙公司」使用這些資料來代「甲電訊」催收款項，這個目的與

收集資料的目的相符。催收時所用方法若然不當，或造成他人精神困

擾，可能須負上刑責或民事責任，但從使用個人資料目的來看，其目

的都是催收款項，沒有違反規定。「乙公司」也應要求刪除了上訴人

的個人資料。從上訴人的個案情況來考慮，也看不出「乙公司」有違

反保障個人資料原則的其他規定。再者，「乙公司」也不是被投訴

人，答辯人沒有甚麼理由向「乙公司」調查，在處理上訴人的個人資

料方面有甚麼違反規定之處。



11, 上訴人因爲與「甲電訊」在服務收費問題上有爭議，最後導

致被終止有關服務。誰對誰錯，與處理個人資料扯不上任何關係，不

屬於答辯人管轄範疇，答辯人也沒有職權就賠償責任和金額作出調查

或評定。

12. 上訴人稱沒有收過新版的「客戶聲明」，但「甲電訊」向答

辯人確認在2011年7月29日委托派遞公司放進上訴人的信箱。這份

文件存檔在上訴文件冊，雖然上訴人表示已看過，但仍然堅持上訴，

究其原因不外是上文第9段所提到的事項。他有沒有收過新版的「客

戶聲明」不會影響答辯人的決定。「甲電訊」轉移個人資料的理據是

基於舊的「客戶聲明」。

13. 基於以上理由，沒有理據支持上訴理由（二）。

14. 經過初步調查，上訴人所指的轉移個人資料行爲已獲得證

實。只不過根據文件證據和個案情況，答辯人認爲「甲電訊」沒有違

反保障資料原則的規定。這是有理據支持的。當初收集個人資料的目

的是包括處理欠款事宜，而可以轉移個人資料給代理的條款也是明列

在「客戶聲明」內。轉移個人資料的目的正是追收欠款，與收集個人

資料目的相符，沒有違反保障個人資料原則的規定。

15. 雖然「甲電訊」沒有違反法例規定，但法例規定對提供個人

資料保障有些時候是不足的。就這個案而言，大眾對收數公司的印象

不甚好是可以理解，能夠在「客戶聲明」清楚指明這些代理包括這一

類收數公司，又讓客戶可選擇同意或不同意，不但是正確待客之道，

更能提高對個人資料的保障。這一點答辯人也察覺到，但在處理投訴

期間，得悉「甲電訊」已採取這個糾正措施，所以不立案正式調查。



16. 若然繼續調查，看不出有甚麼進一步資料可以證明「甲電

訊」違反保障資料原則的任何規定。到時，答辯人沒有任何法定權

利，指令「甲電訊」作任何改進處理個人資料的措施。就算能證明有

違規情況，答辯人要在違規情況可能持續或重複，才能發出執行通

知，而執行通知內的糾正措施，也不外是「甲電訊」已經採取了的糾

正措施。答辯人的結論是必然的，繼續立案正式調查，也不能合理地

預計可帶來更滿意的結果。答辯人基於這個理由所作的決定，是行使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賦予的酌情權，行使時也符合公開的「處

理投訴政策」第（B) 8段的指引。

17. 本委員會審議答辯人的決定時，受「行政上訴委員會條例」

約束。該條例第21 (2)條規定本委員會更改或推翻答辯人的決定

時，雖考慮當時依據的政策，意旨沒有特別情況，不能要求答辯人有

所偏離。上訴人不滿的是催收欠款方法使他和家人受到傷害，和無理

終止合約，這不構成特別理由，以要求答辯人偏離既定政策。況且，

如上文所說，答辯人對追討賠償方面，因職權所限，破例調查也再幫

不上忙。

18. 基於以上理由，駁回上訴。

(簽署)

行政上訴委員會副主席容耀榮


